最新消息 –
最新修订的警员及督察遴选程序(2011年5月1日起实行)
以下经修订的警员及督察遴选程序将于2011年5月1日起实行：
警员
· 申请人如持有中学会考五科(包括英文)第2等级(即2007年前之”合格”成绩)或以上的成绩，或同等学历，但未能符合所需最低中文语文能力要求，仍可申请该职位。然而，申请人将获安排参加公务员考试组举办的政府语文考试。
· 警员的小组面试中会引入与警务工作相关的「实务事件处理测试」，用以评估投考人的中文和英文沟通能力、判断力和搜集事实能力等。「实务事件处理测试」分为以下两部分：
a) 第I部：模拟事实搜集评估 － 投考人可用20分钟以中文及第一身把其所述事件记录下来。
b) 第II部：模拟案件记录评估 － 投考人可用10分钟以英文记录一份简要报告，内容须载有日期、时间、地点、人或财物的描述等资料。
· 警员职位投考人如能展示掌握外语技能，例如印度文、乌尔都文、尼泊尔文、他加禄文、法文、德文、韩文或日文等，将会取得额外分数。有关的外语写作及会话技能水平，将会透过兼职诠译员于小组面试中作出评核。
督察
· 见习督察笔试的英文和中文写作测试的形式会有所修订。新的形式包括草拟给市民的回复、撰写简单的分析报告及意见书或就有关公众关注的警政事宜撰写新闻公报等。
· 在延续面试环节中，当督察职位投考人完成向队员的英文简报后，他可在实践领导才能练习的执行任务期间以中文或英文沟通。
